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購屋是人生大事，尤其是買預售屋！購屋簽約前，記得要： 

一、至實價登錄網站確認建案契約備查狀況。 

二、逐點核對合約內容是否與「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相同。 

三、遇不合規定的建案，可拒絕簽約，並向主管機關檢舉。 

 

消保處呼籲建商應確實落實「備查」新制及「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

載事項」之各項規定，尤其不得有假借「個別磋商」之名，變更備查契約內容之情形。

並提醒消費者，購屋係屬消費重大決定，所支出之金額亦甚為可觀，簽約前請務必做

到以上步驟以保障自身購屋權益 

本文取自消保博士波波臉書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 

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政風室 關心您 


